






贵健院发〔2025〕95号


贵州健康职业学院
关于印发《贵州健康职业学院安全隐患、矛盾纠纷排查整改调处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系：
现将《贵州健康职业学院安全隐患、矛盾纠纷排查整改调处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

贵州健康职业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2日
贵州健康职业学院
安全隐患、矛盾纠纷排查整改调处办法

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，加强学院安全隐患、矛盾纠纷排查、整改、调处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贵州健康职业学院各部门、各系。
第二条 各部门、各系坚持每周一次排查，并登记在册，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、矛盾纠纷实行限时整改、调处，明确专人负责，及时消除隐患、化解矛盾。
第三条 保卫处牵头，相关部门配合每学期开展3次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建立台账，下达整改通知，安全隐患整改按照“排查、通报、整改、销号”实现闭环管理。
第四条 安全隐患整改责任部门按照台账进行整改，时明确责任人、整改时限、落实整改资金及时完成整改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第五条 矛盾纠纷按照范围大小划分为一般性矛盾纠纷、较大矛盾纠纷、重大矛盾纠纷、群体性事件四级。
（一）一般性矛盾纠纷
1.人数不超过3人的纠纷；
2.班级内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纠纷；
3.涉案金额低于3000元（含）以下的纠纷；
4.校园商业或食堂一般生产经营性纠纷。一般性矛盾纠纷由涉纠纷的班级班主任、辅导员或处室负责处理，并将调解结果相关材料送给保卫处存档。
（二）较大矛盾纠纷
1.班级与班级、处室与处室、各系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；
2.涉及人数3－5人之间的矛盾纠纷；
3.涉案金额超过3000元以上，5000元（含）以下的纠纷。
4.发生较大性矛盾纠纷由党委学工部、保卫处召集涉事纠纷的班级、处室相关人员共同调处。
（三）重大性矛盾纠纷
1.涉及人数6－10人的矛盾纠纷；
2.容易引发矛盾升级的群体性纠纷；
3.严重干扰正常工作、教学、生活秩序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；
4.有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、对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矛盾纠纷；
5.部分有可能跨院系、跨部门激化的矛盾纠纷；
6.重大民事纠纷易转化为刑事案件或有群体性上访苗头的纠纷；
7.涉案金额超过5000元以上，2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矛盾纠纷；
8.学校与学校、学校与社会之间发生的较大矛盾纠纷；
9.其他同等影响力事件。
重大矛盾纠纷由学院分管副院长召集保卫处、涉事部门负责人共同调处，保卫处负责收集资料归档。
（四）群体性事件
1.影响校园稳定，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、难点事件；
2.涉及人数10人以上，容易引发群体性上访或群体性事件；
3.可能导致突发性事件或激化为刑事案件的重大矛盾；
4.可能危及校园和地区公共安全的重大事件；
5.食物中毒、传染性疾病等公共卫生事件。
发生群体性事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第一时间向学院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、相关主管部门报告，相关领导及相关处室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控制事态、维护秩序，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对事件进行调查、处置。明确相关人员做好后续工作，确保事件得到有效平息。事后将相关情况进行总结、警示，并将资料整理归档。
第六条 本办法由贵州健康职业学院保卫处负责解释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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